
臺南市公有停車場收費及管理自治條例第十條、第十二
條及第五條附表修正草案總說明 

臺南市政府為提昇停車場整體經營服務水準、改善違規停車情形，於一百

零一年制定臺南市公有停車場收費及管理自治條例(以下簡稱本自治條例)規範

停車場收費、停車費率、停車場經營管理、車輛移置等事項。 

本自治條例自一百零一年七月十六日施行迄今已約十年，由於科技日新月

異、社會環境及生活型態的變遷，考量市府智慧停車發展及停車管理措施，現

行部分條文有配合實際需求進行檢討修正之必要性，爰擬具本自治條例修正草

案，其修正重點如下： 

一、修正停車費逾期處理工本費之收取基準。（修正條文第十條） 

二、修正月繳優惠用詞。（修正條文第十二條） 

三、修正用詞，並增列得採半小時方式計費之種類。（修正條文第五條附表） 



臺南市公有停車場收費及管理自治條例第十條、第十二
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

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    明 

第 十 條  車輛繳

費後逾時出

場者，依原費

率加收逾時

停車費。路邊

停車場停車

，未於二十日

內依規定繳

費者，主管機

關以書面通

知駕駛人於

七日內補繳

並收取 逾期

處理及 郵寄

工本費；逾期

未繳納者，依

道路交通管

理處罰條例

第五十六條

規定辦理。 

              前 項 逾

期處理工本

費按 催繳單

張 數向駕駛

人收取，每張

新臺幣 十五

元，郵寄工本

費依郵寄成

本計算。 

              工 本 費

收取以一次

第 十 條  車輛繳

費後逾時 出

場者，依原費

率加收逾 時

停車費。路邊

停車場停 車

，未於二十日

內依規定 繳

費者，即進行

逾期繳費 處

理作業收 取

逾期處理 工

本費，由主管

機關以書 面

通知駕駛 人

於七日內 補

繳並收取 郵

寄工本費，逾

期未繳納 者

，依道路交通

管理處罰 條

例第五十 六

條規定辦理。 

              前 項 逾

期處理工 本

費按停車 筆

數向駕駛 人

收取，每筆新

臺幣二十 元

，郵寄工本費

依郵寄成 本

為因應社會環境及生活

型態的變遷，現行工本費

收費基準及方式，有進行

檢討修正之必要，經評估

收費基準之合理性，爰修

正逾期處理工本費按催

繳單張數收取，金額修正

為每張新臺幣十五元，並

述明收費方式，逾期處理

工本費及郵寄工本費皆

以收取一次為限。 



為限。 計算。 

第 十二 條  設置遊

動廣告之車

輛停放停車

場不得逾二

十四小時；其

停車費率依

該停車場費

率之兩倍計

收，並不得辦

理月繳優惠。 

第 十二 條  設置遊

動廣告之 車

輛停放停 車

場不得逾 二

十四小時；其

停車費率 依

該停車場 費

率之兩倍 計

收，並不得使

用月票。 

為避免原訂「月票」用詞
造成民眾誤解購置後得
停放 固定 停 車格 等權
益，爰修正用詞為「月繳
優惠」，以符實務停車場
管理作業。 

 



臺南市公有停車場收費及管理自治條例第五條附表修正草案對照表 
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

附表 

臺南市公有停車場收費標準表 

 
 

 

計時 

（單位： 

元/每小時） 

計次 

（單位： 

元/每次） 

備註 

甲 六十 一百八十 

一、本表除己種費率適用於 機車

外，餘各種費率均適用於小

型車輛；大型車輛應加倍計

收。 

二、小型車輛路邊停車 月繳優惠

為每月新臺幣三千元，不適

用於甲、乙、丙、丁等四種

費率路段；路邊停車場不

辦理 大型車輛 月繳優惠 ；

機車 之路邊停車 辦理月繳

優惠 方式由主管機關另行

公告。 

三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採半

乙 五十 一百五十 

丙 四十 一百 

附表 

臺南市公有停車場收費標準表 

 
 計時 

（單位： 

元/每小時） 

計次 

（單位： 

元/每次） 

備註 

甲 六十 一百八十 

一、本表除己種費率適用於機器

腳踏車外，餘各種費率均適

用於小型車輛；大型車輛應

加倍計收。 

二、小型車輛路邊停車月票為每

月新臺幣三千元，不適用於

甲、乙、丙、丁等四種費率

路段；路邊停車場不發售大

型車輛月票；機器腳踏車之

路邊停車月票發售方式由

主管機關另行公告。 

三、停車場採甲、乙、丙之計時

費率者，得採半小時方式計

乙 五十 一百五十 

丙 四十 一百 

ㄧ、道路交通管

理 處 罰 條

例 於 一 百

零 一 年 五

月 三 十 日

公布將「機

器腳踏車」

修正為「機

車」(一百

零 一 年 十

月 十 五 日

施行)，爰

本 條 例 配

合修正。 

二、為避免原訂

「月票」用

詞 造 成 民

眾 誤 解 購

置 後 得 停

放 固 定 停



丁 三十 五十 

小時方式計費： 
(ㄧ)非人工開單之停車場。 
(二)人工開單停車場採甲、乙、

丙之計時費率。 

四、路外停車月 繳優惠 按計時

費率乘以六小時乘以二十

五天計算。 

五、大小型車輛之認定，依道路

交通安全規則第三條第一

款至第四款規定辦理。 

六、主管機關得視停車場與車種

特性，公告實施綠能車輛停

車月繳優惠方案；綠能車輛

之認定，依中央環保機關公

告為準。 

七、本表費用單位為：新臺幣。 

戊 二十 三十 

己 十 二十 

 
 

丁 三十 五十 

費。 

四、路外停車月票按計時費率乘

以六小時乘以二十五天計

算。 

五、大小型車輛之認定，依道路

交通安全規則第三條第一

款至第四款規定辦理。 

六、主管機關得視停車場與車種

特性，公告實施綠能車輛停

車月票優惠方案；綠能車輛

之認定，依中央環保機關公

告為準。 

七、本表費用單位為：新臺幣。 

戊 二十 三十 

己 十 二十 

 

車 格 等 權

益，爰修正

用詞為「月

繳優惠」，

以 符 實 務

停 車 場 管

理作業。 

三、經考量人工

開 單 每 單

成本、停車

費 收 入 及

市 府 財 政

收支，若採

丁 種 以 下

費 率 實 施

半 小 時 計

費，尚需提

升 人 工 巡

場 頻 率 及

增 加 人 力

成本，恐入

不敷出，爰



人 工 開 單

停 車 場 仍

採原方式。 

四、現行智慧停

車 系 統 得

明 確 記 錄

停 車 起 迄

時段，停車

費 率 規 劃

相 對 彈 性

，經估算智

慧 停 車 採

半 小 時 得

以 成 本 減

半因應，並

隨 停 車 率

提 升 可 再

降 低 開 單

成本。又依

審 計 處 建

議 檢 討 智

慧 停 車 收



費 之 計 費

方 式 事 項

，考量智慧

停 車 系 統

開 單 計 費

及 民 眾 使

用 之 即 時

性 與 便 利

性，爰修正

收 費 標 準

表 備 註 三

，非人工開

單 停 車 場

得 採 半 小

時計費。 

 



臺南市公有停車場收費及管理自治條例第十條、第十二
條修正草案 

第 十 條  車輛繳費後逾時出場者，依原費率加收逾時停車費。路邊停車

場停車，未於二十日內依規定繳費者，主管機關以書面通知駕駛人

於七日內補繳並收取逾期處理及郵寄工本費；逾期未繳納者，依道

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五十六條規定辦理。 

前項逾期處理工本費按催繳單張數向駕駛人收取，每張新臺幣

十五元，郵寄工本費依郵寄成本計算。 

工本費收取以一次為限。 

第 十二 條  設置遊動廣告之車輛停放停車場不得逾二十四小時；其停車費

率依該停車場費率之兩倍計收，並不得辦理月繳優惠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臺南市公有停車場收費及管理自治條例第五條附表修正
草案 

 

附表          臺南市公有停車場收費標準表 
 
 

計時 
(單位：

元/每小時) 

計次 
(單位：

元/每次) 
備註 

甲 六十 一百八十 

一、本表除己種費率適用於機車外，餘各種

費率均適用於小型車輛；大型車輛應加

倍計收。 
二、小型車輛路邊停車月繳優惠為每月新臺

幣三千元，不適用於甲、乙、丙、丁等

四種費率路段；路邊停車場不辦理大型

車輛月繳優惠；機車之路邊停車辦理月

繳優惠方式由主管機關另行公告。 
三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採半小時方式計

費： 
 (ㄧ)非人工開單之停車場。 
 (二)人工開單停車場採甲、乙、丙之計時

費率。 
四、路外停車月繳優惠按計時費率乘以六小

時乘以二十五天計算。 
五、大小型車輛之認定，依道路交通安全規

則第三條第一款至第四款規定辦理。 
六、主管機關得視停車場與車種特性，公告

實施綠能車輛停車月繳優惠方案，並得

針對提供充電服務之綠能車輛優先停

車位加倍收費；綠能車輛之認定，依中

央環保機關公告為準。 
七、本表費用單位為：新臺幣。 

乙 五十 一百五十 

丙 四十 一百 

丁 三十 五十 

戊 二十 三十 

己 十 二十 

 

 

方      
式 

費率 

種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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